附件1：         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考核情况登记表
（申请考核）
招生单位名称（公章）：                                                                                      
	考生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专项计划
	□对口支援  □少民计划  
□两课教师  □思政骨干  

□思政后备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报考导师
	
	报考专业
	

	报考研究方向
	
	报考类别
	


	工作单位
	（无工作单位不需填写）

	加试1科目名称
	
	加试2科目名称
	

	成绩
	加试
	考核
	体检结论

	
	加试1
	加试2
	专业素质考核
	综合素质考核
	最终成绩
	

	
	
	
	
	
	
	□合格
□不合格【见下方注1】

	综合考核记录
	组长
	
	组员
	
	记录员
	

	
	综合考核内容
	1.
	得分
	

	
	
	2.
	得分
	

	
	
	3.
	得分
	

	
	
	4.
	得分
	

	
	
	5.
	得分
	

	
	考生作答情况
	

	招生单位录取意见
	[image: image2.emf] 

 

考核合格，同意拟录取；

拟录取到                专业                     方向，导师姓名           。
录取类别为    　　 就业【见下方注2】，
[image: image3.emf]   

   

考核合格，因名额所限，不能录取；

[image: image4.emf]   

   


考核不合格，不同意录取。

                       主管领导签字：                     2019年   月    日


注：【1】体检不合格考生的体检表复印件须由招生单位报送研招办；【2】录取类别选填定向或非定向就业。“定向就业”仅限录取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对口支援计划的考生及东北师范大学教职工。[image: image1.emf]   

   


�





�





�








